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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馬耀鋒議員

關注完善交通安全保障及《道路交通法》修法進度
         本年12月，澳門接二連三發生多宗因駕駛者過失而引致的交通事故，
如雅廉訪大馬路附近發生了的士司機懷疑沒有在人行橫道（斑馬線）讓
先及減速而導致的致命交通事故；新城A區近濠江圓形地一輛田螺車疑因
違規和沒有讓先而撞倒一輛重型電單車，電單車司機重傷送院搶救；以
及2日及3日兩天內分別有三名本澳男女涉嫌醉酒駕駛等。
        根據交通事務局統計資料，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為止，2021年本
澳的交通意外總數為10,626宗，平均每月1,062宗，每日差不多有35宗交
通意外。[1]以10月份為例，因交通意外而致死人數有3人，受傷人
數3,682人，罰款總金額為107,939,800澳門元。參考治安警的執法數據，
過去十個月交通違法中，不遵守交通符號、超載(貨物) / 不安全載貨、超
車不小心、衝紅燈及行人違法過馬路等[2]，都呈上升趨勢。當局有需要
了解這類與道路使用者交通安全意識直接相關的違法情況上升的原因。
         事實上，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改善和優化各區的交通配套和公交系統，
推動完善相關法例條文內容，在2019年1月進行《修訂第3/2007號法律
〈道路交通法〉及其補充法規》公開諮詢，但至今與交通安全的相關條
文，仍未實際進行修改，例如當時有意見提出要探討引入“扣分制”的可
行性及適當性，並認為實施此制度將有助達成改善道路安全、阻嚇經常
違反交通規例的人士和改善駕駛員的駕駛態度等目的，從而減少交通意
外所引致的傷亡。[3]
為了提高本澳交通出行安全，共建安全及和諧有序的交通環境，本人提
出以下質詢：

《道路交通法》歷經諮詢、擱置、再諮詢後，至今已有兩年之久，但1.
一直未見當局相關修法的具體工作，請問當局計劃何時開展修法工作，
落實加強打擊醉駕、毒駕等違法行為的懲處，以及引入“扣分制”等內
容，為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完善的保障？
社會有意見指出，目前針對行人、腳踏車及無註冊電動代步工具違例2.
的執法力度不足，對道路安全及駕駛環境造成明顯隱患，請問當局有
何措施優化執法工作，以改善目前交通亂象？
隨本澳加快與灣區城市融合，請問當局在政策和法律制度上，如何確3.
保區內城市的交通規則得以銜接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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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事務局，交通意外數據
https://www.dsat.gov.mo/dsat/subpage.aspx?a_id=1599182746
[2] 治安警察局，數據資料，交通
https://www.fsm.gov.mo/psp/cht/psp_top3_3_dt.html
[3] 《修訂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及其補充法規》公開諮詢的總
結報告
https://bit.ly/3DZGk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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